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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 2025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

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孚科技”、“公司”或“上市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或“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本次重组中关于安徽安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安孚能源”）、宁波亚锦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锦科技”）和福

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孚电池”）2025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一、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根据上市公司与宁波九格众蓝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九

格众蓝”）、华芳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芳集团”）、钱树良和张萍签署的《业

绩承诺补偿协议》和补充协议，以及上市公司公告的重组报告书等相关文件，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业绩承诺

九格众蓝、华芳集团、钱树良和张萍作为业绩承诺方对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

安孚能源及其重要子公司亚锦科技和南孚电池（以下合称“标的公司及其重要子

公司”）中任何一方在 2025年-2027年的净利润进行承诺，安孚能源 2025年-2027

年实现净利润（“净利润”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下同）分别不低于 35,096.07 万元、37,743.43 万元、39,807.91 万元；亚锦科技

2025年-2027年实现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74,608.80万元、77,562.93万元、80,181.28

万元；南孚电池 2025年-2027年实现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91,425.69万元、95,04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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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98,237.75万元。

（二）业绩补偿安排

九格众蓝、华芳集团、钱树良和张萍作为业绩承诺方各自承诺，在业绩承诺

期内，若出现标的公司及其重要子公司中任何一方实现净利润数未达到承诺净利

润数的情形，业绩承诺方需向上市公司支付补偿的，华芳集团不涉及取得的上市

公司因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应以现金方式补偿，其他业绩承诺方应优先以其取

得的上市公司因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进行补偿，不足部分以现金方式补偿，具体

业绩补偿的计算及实施方式如下：

1、股份补偿

（1）股份补偿的计算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业绩承诺期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业绩承

诺期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期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

业绩承诺方各自在本次交易对应的交易对价÷购买标的资产之股份发行价格]－

以前年度业绩承诺方各自已补偿股份数（如有）。

对于业绩承诺方各方，标的公司及其重要子公司应分别按照上述公式进行计

算，并取最高值作为其当年应补偿股份数。

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若任一年度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 时，则按 0

取值，即业绩承诺方各自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2）补偿股份数量调整

若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送股、转增等除权事项的，则业绩承诺方各

自累计补偿的股份数量将根据实际情况随之进行调整，业绩承诺方各自当年应补

偿的股份数量亦将根据实际情况随之进行调整。若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

现金分红的，对于应补偿股份数量所获现金分红的部分，业绩承诺方各自应相应

返还给上市公司。

业绩承诺方各自累计补偿股份数额不超过其在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

司股份数（包括转增、送股所取得的股份）。

（3）股份补偿的实施

若根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二》及补充协议约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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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承诺方应支付业绩补偿的情形，上市公司应在对应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

40 日内就股票回购事宜召开股东大会。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议案，则上市

公司将以人民币 1.00元总价回购并注销业绩承诺方当年应补偿的股份。

2、现金补偿

（1）现金补偿的计算

若出现华芳集团应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或九格众蓝、钱树良和张萍累计应

补偿股份数额大于其各自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股份数（包括转增、送股所取得的

股份），不足部分由九格众蓝、钱树良和张萍各自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业绩承

诺方当年应补偿现金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当年应补偿现金数=[（业绩承诺期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业绩承

诺期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期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

业绩承诺方各自在本次交易对应的交易对价]－（业绩承诺方各自累计已补偿股

份数×购买标的资产之股份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数（如有）。

对于承诺方各方，标的公司及其重要子公司应分别按照上述公式进行计算，

并取最高值作为其当年应补偿现金数。

需要说明的是，业绩承诺方各自所补偿的现金应以其各自基于本次交易从上

市公司收取的现金对价金额为限。

（2）现金补偿的实施

若根据协议约定出现业绩承诺方应支付现金补偿的情形，则业绩承诺方应在

收到上市公司要求支付现金补偿的书面通知之后 30日内将其应承担的现金补偿

支付至上市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三）减值测试及补偿安排

在业绩承诺期届满时，上市公司将聘请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

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标的资产、亚锦科技和南孚电池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

值测试报告》。如标的公司/亚锦科技/南孚电池的期末减值额×本次交易前业绩承

诺方各自穿透持有的标的公司/亚锦科技/南孚电池股权比例（对于业绩承诺方各

方，标的公司及其重要子公司应分别按照上述公式进行计算，并取按照上述公式

进行计算数额的最高值）>（业绩承诺期限内业绩承诺方各自已补偿股份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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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标的资产之股份发行价格＋业绩承诺方各自已补偿现金），则业绩承诺方应

向上市公司进行另行补偿。另行补偿时，业绩承诺方应优先以其于本次交易中获

得的作为交易对价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不足部分以现金进行补偿。

减值补偿金额=标的公司/亚锦科技/南孚电池的期末减值额×本次交易前业

绩承诺方各自穿透持有的标的公司/亚锦科技/南孚电池股权比例（对于业绩承诺

方各方，标的公司及其重要子公司应分别按照上述公式进行计算，并取按照上述

公式进行计算数额的最高值）－业绩承诺期内业绩承诺方各自已补偿股份总数×

购买标的资产之股份发行价格－业绩承诺方各自已补偿现金。前述“标的公司/

亚锦科技/南孚电池的期末减值额”为本次交易价格对应的标的公司/亚锦科技/

南孚电池总体估值减去期末（业绩承诺期届满时）标的公司/亚锦科技/南孚电池

的总体评估值并扣除补偿期限内标的公司、亚锦科技、南孚电池股东增资、减资、

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减值补偿股份数=减值补偿金额÷购买标的资产之股份发行价格。

如果承诺期内，业绩承诺方于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作为交易对价的上市公司股

份不足以进行减值补偿的，业绩承诺方应使用于本次交易中获得的现金进行补偿，

应补偿的现金金额=减值补偿金额－业绩承诺方各自就标的公司/亚锦科技/南孚

电池的期末减值额已补偿股份数量×购买标的资产之股份发行价格，业绩承诺方

各自应补偿的现金金额应以其基于本次交易从上市公司收取的现金对价金额为

限。

若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送股、转增等除权事项的，则业绩承诺方各

自累计补偿的股份数量将根据实际情况随之进行调整，业绩承诺方各自根据减值

测试应补偿的股份数量亦将根据实际情况随之进行调整。若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

期内实施现金分红的，对于应补偿股份数量所获现金分红的部分，业绩承诺方应

相应返还给上市公司。

若出现业绩承诺方应向上市公司补偿股份的情形，上市公司应在减值测试报

告出具后 40日内就股票回购事宜召开股东大会。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议案，

则上市公司将以人民币 1.00元总价回购并注销业绩承诺方应补偿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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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5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证天通”）出具

的中证天通（2026）证审字 21120003 号-3《关于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2025年度业绩承

诺实现情况说明的专项审核报告》，中证天通认为，安孚科技编制的《安徽安孚

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之 2025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编制。根据会计师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及上市公

司关于 2025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安孚能源、亚锦科技及南孚电池 2025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归母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母净利润（A）

业绩承诺金额

（B）
完成率%（A/B）

安孚能源 36,864.92 35,979.10 35,096.07 102.52

亚锦科技 78,207.14 76,470.24 74,608.80 102.49

南孚电池 95,669.00 93,771.21 91,425.69 102.57

注：安孚能源承诺/实际归母净利润=亚锦科技归母净利润*0.51-安孚能源存量贷款年利

息

安孚能源 2025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6,864.92万元，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5,979.10 万元，高于承诺数

883.03 万元，实现当年业绩承诺金额的比例为 102.52%，因此，安孚能源 2025

年度的业绩承诺已经实现；亚锦科技 2025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 78,207.14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6,470.24

万元，高于承诺数 1,861.44万元，实现当年业绩承诺金额的比例为 102.49%，因

此，亚锦科技 2025年度的业绩承诺已经实现；南孚电池 2025年度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95,669.00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 93,771.21 万元，高于承诺数 2,345.52万元，实现当年业绩承诺金额的

比例为 102.57%，因此，南孚电池 2025年度的业绩承诺已经实现。因此，标的

公司及其重要子公司 2025年度的业绩承诺已经实现，业绩承诺方关于标的公司

及其重要子公司 2025年度的业绩承诺得到了有效履行，2025年度无需对上市公

司进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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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业绩承诺的减值测试安排尚未进入履行期，因此暂不涉及向上市公司

进行补偿的情况。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华安证券查阅了本次重组签署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之补充协议》、中证天通出具的中证天通（2026）证审字 21120003号-3《关于安

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之 2025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专项审核报告》，对上述业绩承诺

的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安孚能源 2025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到当年承诺实现净利润的 102.52%，亚锦科技 2025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到当年承诺实现净利润

的 102.49%，南孚电池 2025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达到当年承诺实现净利润的 102.57%，业绩承诺得到了有效履行，九格众蓝、

华芳集团、钱树良和张萍 2025年度无需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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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2025 年度业绩

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卢金硕 田之禾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 3月 9日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一、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一）业绩承诺
	（二）业绩补偿安排
	1、股份补偿
	2、现金补偿

	（三）减值测试及补偿安排

	二、2025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